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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0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2025-043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州大化”或“公司”）于 2025年 12

月 2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设立合资公司并签署〈关于中化聚碳酸酯销售（聊城）有限公司之合资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沧州大化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西化工”）及中化国

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国际”）全资子公司中化塑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化塑料”）拟共同投资设立中化聚碳酸酯销售（聊城）有限公

司（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并签署《合资协议》。合资公司拟定注册资本

金人民币 500万元，其中：鲁西化工出资 255万元，占比 51%；沧州大化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 150万元，占比 30%；中化塑料有限公司出资 95万元，占比 19%。

三方均以自有资金出资。

（二）关联关系

沧州大化、鲁西化工、中化国际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控制的中国中化下属企业，沧州大化与鲁西化工以及中

化国际全资子公司中化塑料最终控制方相同，沧州大化与鲁西化工及中化塑料构

成关联方。

（三）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签署〈关于中化聚碳酸酯销售（聊城）有限公司之

合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25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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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签署〈关于中化聚碳酸酯销售（聊城）有限

公司之合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参与表决

的非关联董事共 3人，其中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鲁西化工

公司名称：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14071479T

注册资本：190,431.901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8年 06月 11日

注册地址：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鲁西化工总部驻地

法定代表人：王延吉

经营范围：化学肥料及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内化工原料的生产销售（以上限

分支机构经营）；供热、供汽服务；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的

生产、销售；化工生产专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化工技术咨询与服务。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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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化塑料

公司名称：中化塑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35780X

注册资本：49,283.11万元

成立时间：1988年 05月 21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号 1幢 7层 703室

法定代表人：柯希霆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添加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软木制品销

售；日用木制品销售；木制容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橡胶制品

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墨及碳素制

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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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关系图：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中化国际全资子公司中化塑料、鲁西化工与沧州大化均为国务院国资委控制

的中国中化下属企业，沧州大化与鲁西化工以及中化国际全资子公司中化塑料最

终控制方相同，沧州大化与鲁西化工及中化塑料构成关联方。

（三）主要财务数据

1、鲁西化工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5 年第三季度末/2025 年前三季度 2024 年末/2024 年度

总资产 3,594,803.91 3,626,844.99
归母净资产 1,905,391.10 1,868,115.05
营业收入 2,191,806.02 2,976,271.00
归母净利润 102,321.29 202,8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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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化塑料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5 年第三季度末/2025 年前三季度 2024 年末/2024 年度

总资产 293,070.45 215,669.63
净资产 71,081.66 70,662.57
营业收入 849,153.76 1,159,999.51
净利润 420.90 1,991.76

（四）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本次交易各方均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于中化聚碳酸酯销售（聊城）有限公司之合资协议》

甲方：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以上各方单称“一方”，合称“各方”）

鉴于：

1. 甲方、乙方均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上市公司，丙方为中国

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上市公司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均从事聚碳酸酯产品的生产或销售业务。

2. 为有效整合销售资源，提高市场协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避免内部消

耗，各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共同出资成立一家销售有限公司。

3. 本协议旨在明确合资公司设立、运营及管理的基本原则、各方权利与义

务，以及相关商业安排。

因此，各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

关法律法规，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资公司的设立

1.1 公司形式与住所：三方同意共同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在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1.2 公司名称：合资公司的中文名称为中化聚碳酸酯销售（聊城）有限公司

（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1.3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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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二）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出资及股权比例

2.1 注册资本：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00）。

2.2 出资方式、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三方均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具体如下：

2.2.1甲方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5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2.2.2乙方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2.2.3丙方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9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9%。

（三）合资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

3.1 股东会：股东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据《公司章程》行使职

权。

3.2 董事：合资公司设董事一名，由甲方委派人员担任。董事为合资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兼任经理，负责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组织协调内部意见，并

代表合资公司对外开展业务。

3.3副经理：合资公司设副经理两名，由乙方、丙方分别委派一名。

3.4财务负责人：合资公司设财务经理一名，由甲方委派，全面负责合资公

司的财务管理工作；设财务副经理两名，由乙方和丙方分别委派一名。

任何一名财务副经理均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的全部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及财

务资料，合资公司应予以充分配合。任何一名财务副经理均可单独行使对合资公

司的财务监督权，并向合资公司董事或股东会提出意见建议。

3.5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

（四）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4.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1.1享有并承担《公司章程》及本协议规定的控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4.1.2委派董事/经理。

4.1.3协助办理合资公司的设立、登记等事宜。

4.2 乙方、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4.2.1享有并承担《公司章程》及本协议规定的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4.2.2委派本方副经理和财务副经理。

4.2.3监督合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活动。

4.3 共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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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按时足额缴纳认缴出资。

4.3.2保证不将通用聚碳酸酯产品的境内销售业务置于合资公司之外运营。

4.3.3支持合资公司业务发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提供必要支持。

4.3.4 保证在合资公司依法合规开展业务，积极配合合资公司接受上级及外

部审计、巡视巡察以及其他执法检查活动，根据要求提供必要材料。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根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由各方协商确定认缴出资额，各方

确定以每一元出资额对应一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定价，并根据各自认缴出资比例承

担对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效整合沧州大化、鲁西化工及中化国际三方在聚碳酸酯领域的

销售资源，提高市场协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本次成立合资公司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

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25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沧州大化与鲁西化工、中化塑料的控制方

中国中化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6.77亿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意见

2025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签署

〈关于中化聚碳酸酯销售（聊城）有限公司之合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公司与鲁西化工及中化塑料合资成立

中化聚碳酸酯销售（聊城）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有利于公司

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综

上，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八、风险提示

合资公司设立后，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经济环境、市场竞争、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拓展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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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和管理措施，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维护公

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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